
澎湖縣馬公市清潔隊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修正總說明 

本工作守則於 110年 5月 28日馬清字第 1100102414號函發布實施，

復於 111年 8月 18日第 1110104090號簽准修正，現依據身心障礙者權利

公約(CRPD)規定酌予修正歧視性文字。 

 

 

澎湖縣馬公市清潔隊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修正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第三條 

本隊設安全衛生人員，負責辦

理下列事項： 

一、釐訂職業災害防止計畫、

緊急應變計畫，並指導有

關部門實施。 

二、規劃、督導各部門辦理勞

工安全衛生稽核及管理。 

三、規劃、督導安全衛生設施

之檢點與檢查。 

四、規劃、督導有關人員實施

巡視、定期檢查、重點檢

查、危害通識及作業環境

測定。 

五、規劃、實施勞工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 

本隊設安全衛生人員，負責辦

理下列事項： 

一、釐訂職業災害防止計畫、

緊急應變計畫，並指導有

關部門實施。 

二、規劃、督導各部門辦理勞

工安全衛生稽核及管理。 

三、規劃、督導安全衛生設施

之檢點與檢查。 

四、規劃、督導有關人員實施

巡視、定期檢查、重點檢

查、危害通識及作業環境

測定。 

五、規劃、實施勞工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 

依據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

(CRPD)規定酌

予修正歧視性

文字。 



六、規劃勞工健康檢查，實施

健康管理。 

七、督導勞工疾病、傷害、殘

廢、死亡等職業災害之調

查處理及統計分析。 

八、每 3個月查核駕駛之駕駛

執照狀態，並將查核結果

簽核備查。 

九、實施安全衛生績效管理評

估，並提供勞工安全衛生

諮詢服務。 

十、提供有關勞工安全衛生管

理資料及建議。 

十一、其他有關勞工安全衛生

管理事項。 

 

六、規劃勞工健康檢查，實施

健康管理。 

七、督導勞工疾病、傷害、失

能、死亡等職業災害之調

查處理及統計分析。 

八、每 3個月查核駕駛之駕駛

執照狀態，並將查核結果

簽核備查。 

九、實施安全衛生績效管理評

估，並提供勞工安全衛生

諮詢服務。 

十、提供有關勞工安全衛生管

理資料及建議。 

十一、其他有關勞工安全衛生

管理事項。 

 

 


